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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委员会
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25年上半年度党务、村（政）务、财务公开工作的通知

各村党（总）支部、村委会：
    为加强和促进全镇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提高党务、村（政）务、财务公开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全力做好2025年上半年度党务、村（政）务、财务公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对党务、村（政）务、财务公开工作的领导，经镇党委研究，决定调整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和旭峰  党委书记
副  组  长：原凯丽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靳  健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闫晓光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莫梦娜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郭光明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毕俊丽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副镇长
            崔旭林  党委委员、副镇长
            牛  坤  副镇长
            郭鑫鑫  副镇长
            郭素锋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庞占涛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王瀚玉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成      员：李  宝  党建办专职副主任
王力强  财政所所长
                王晶晶  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主任
各村包村干部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
党务公开办公室设在党建办，主任由莫梦娜兼任；
村务公开办公室设在党建办，主任由原凯丽兼任；
    财务公开办公室设在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主任由靳健兼任。
    二、内容审核
    党务、村（政）务、财务公开采用长期公开事项和随时公开事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长期公开事项每半年/全年进行公开，随时公开事项阶段性公开，严格按照程序审核把关，各部门明确职责，各负其责，坚持村级审核，镇级批准，会议审议，全面公开的原则，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性。
    1.党务公开：由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莫梦娜负责，党建办王嘉敏具体承办并对党务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审核。
党务随时公开事项：党代表推选和换届选举情况（党员会议公开）；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党员会议公开）；村干部离任审计和任期经济审计情况（党员会议公开）。重点工作落实情况，“两委”班子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及落实情况，发展党员情况（积极分子培养、确定重点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情况，党员评优及表彰奖励情况，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助发放和慰问贫困党员情况，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情况，后备干部培养管理情况，离任村干部享受补助人员情况，远程教育设备管理使用情况，其他党务公开事项，以上事项在党务公开栏公开。
2.村务公开：由镇党委副书记原凯丽负责，党建办韩梅具体承办，包村干部和相关站所对村务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审核。
村务随时公开事项：本周重点工作、村级重点工程、涉农惠农款物、决议事项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其他村务公开事项。
3.财务公开：由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靳健负责，经管站、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主任王晶晶具体承办并对财务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审核。
财务随时公开事项：财务收入情况、财务支出情况、其他财务公开事项。
    三、立卷归档
    1.所有公开内容纸质档案一式两份，村级留存一份，报镇公开办公室一份，具体由各包村干部落实；
    2.所有公开内容电子版报镇公开办公室，具体由各包村干部落实；
    3.上墙公开后，要及时将公开的照片报镇公开办公室，具体由各村包村干部落实。
    四、公开时间
    各村要在2025年9月15日前上报公开小样及电子版内容；9月20日前各村全部上墙公开，9月下旬进行集中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主任要高度重视，亲自安排部署，并由专人负责，要结合本村实际，针对群众反映的焦点问题进行公开，确保各项公开及时、全面。 
    （二）通力协作，紧密配合。全镇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工作由党委副书记原凯丽总负责，镇纪委督查，各包片领导、包村干部对重点村亲自监督落实。 
    （三）明确责任，严格考核。要把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工作纳入各村目标管理考核体系，明确标准，落实责任。镇党委、纪委将对不公开、公开不力的村倒查责任，坚决“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严肃问责，确保公开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1.2025年上半年党务公开样表
2.2025年上半年村务公开样表
3.2025年上半年财务公开样表


中共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委员会    
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人民政府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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